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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转发鲁卫发〔2019〕1号文件
开展全市地方病防治专项攻坚行动的通知
各县（市、区）卫生健康局、发展和改革局、工业和信息化局、财政局、生态环境分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扶贫开发办，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济宁经开区相关单位，市直及省属驻济有关医疗卫生单位：

现将省卫生健康委等9个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地方病防治专项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鲁卫发〔2019〕1号，以下简称《方案》）转发给你们。同时，为进一步加强我市重点地方病防治工作，消除和控制地方病危害，结合我市实际，现就我市贯彻落实《方案》精神，实施全市地方病防治专项攻坚行动，提出以下要求，请一并抓好贯彻落实。

一、工作目标

到2020年6月底，实现以下目标：

1．有效控制饮水型氟中毒。全面完成已查明未改水氟中毒病区村和改水后氟含量超标地区的改水工作，确保已改水工程保持良好运转状态，全市所有饮水型氟中毒病区县（市、区）达到国家控制标准。
2．有效控制水源性高碘危害。全市水源性高碘地区村居民户不加碘食盐食用率达到90％以上；全面落实已查明水源性高碘病区村的改水工作。
3．持续保持碘缺乏病消除状态。全市所有碘缺乏病区县（市、区）保持持续消除碘缺乏危害状态，人群碘营养总体保持适宜水平。
4．消除克山病危害。邹城市、曲阜市、泗水县3个克山病病区县（市、区）均达到国家克山病消除标准。
5．现症地方病病人全部得到有效救治救助。

6．防治体系和防治能力得到稳固加强，专业防治人才得到有效补充。

二、组织实施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按照省《方案》要求，各级政府要落实主体责任，将地方病防治纳入议事日程，建立健全地方病防治工作领导协调机制和工作责任制，市政府与各县（市、区）政府签订目标责任书，层层压实责任，切实加强领导，及时协调解决防治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研究制定实施计划和方案，并将地方病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内容，建立工作台账，组织落实各项防治措施；各级、各部门要按照《方案》要求和分工，加强协调配合，结合各自职责任务，落实好牵头和组织实施工作， 切实保障我市按期保质保量完成各项工作目标。

（二）做好技术、经费保障。各级政府要加大对地方病防治工作的资金投入，健全地方病防治政府保障机制，用于地方病防治技术培训、健康教育宣传、病区村水氟水碘监测、地方病病情监测、现症病人治疗、病区控制和消除评估评价、地方病相关科研项目等工作。地方病患者按规定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享受相关医保待遇。对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患者，按规定纳入社会救助范围，切实减轻患者医疗费用和基本生活负担。各级要通过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对符合条件的地方病防治科研活动进行支持，组织多部门、跨学科联合攻关，充分发挥地方病实验室和临床重点专科的作用，开展防治应用研究，推出适宜防治技术并逐步推广应用。

（三）强化监督评估。各县（市、区）卫生健康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监督检查方案，开展定期和不定期监督检查，对工作内容和实施效果进行综合评估，并给予通报。市卫生健康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分别于 2019年、2020年组织开展评估，抽查各县（市、区）工作落实情况和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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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济宁市重点地方病防治专项攻坚行动计划进度汇总表
	地方病
	县（市、区）数
	2017年控制和消除情况
	2020年控制和消除目标

	种类
	
	未控制
	控制
	消除/持续消除
	控制消除合计
	控制消除率（%）
	未控制
	控制
	消除/持续消除
	控制消除合计
	控制消除率（%）

	饮水型氟中毒
	11
	0
	11
	0
	11
	100
	0
	11
	0
	11
	100

	碘缺乏病
	7
	0
	0
	7
	7
	100
	0
	0
	7
	7
	100

	克山病
	3
	0
	2
	1
	3
	100
	0
	0
	3
	3
	100


注：饮水型氟中毒只有控制标准；碘缺乏病只有消除标准；克山病有控制和消除2个标准。
表2：济宁市饮水型氟中毒病区县

	县（市、区）
	病区乡镇个数
	病区乡镇

	任城区
	6
	安居街办、二十里铺街办、李营街办、南张街办、唐口街办、喻屯街办

	兖州区
	6
	兴隆庄街办、颜店镇、大安镇、漕河镇、新兖镇、鼓楼街办

	曲阜市
	2
	姚村镇、防山镇

	泗水县
	5
	苗馆镇、泗张镇、中册镇、柘沟镇、星村镇

	邹城市
	8
	太平镇、平阳寺镇、北宿镇、中心店镇、石墙镇、唐村镇、郭里镇、田黄镇

	微山县
	8
	张楼镇、韩庄镇、两城镇、傅村街办、鲁桥镇、马坡镇、环城镇、  留庄镇

	鱼台县
	10
	谷亭街办、老砦镇、罗屯镇、唐马镇、王鲁镇、鱼城镇、清河镇、王庙镇、张黄镇、李阁镇

	金乡县
	13
	卜集镇、高河街办、胡集镇、化雨镇、鸡黍镇、马庙镇、司马镇、王丕街办、肖云镇、兴隆镇、羊山镇、鱼山街办、金乡街办

	嘉祥县
	13
	满硐镇、纸坊镇、仲山镇、卧龙山镇、马村镇、万张街办、孟姑集镇、金屯镇、梁宝寺镇、大张楼镇、梁宝寺镇、黄垓镇、嘉祥街办

	汶上县
	13
	苑庄镇、寅寺镇、义桥镇、汶上街办、南站镇、南旺镇、刘楼镇、军屯乡、郭楼镇、康驿镇、郭仓镇、次丘镇、杨店镇

	梁山县
	9
	大路口乡、馆驿镇、韩垓镇、韩岗镇、梁山街办、马营镇、杨营镇、拳铺镇、徐集镇


注：以上数据为历史数据，近期省级部门会对数据进行调整更新公布，届时以新调整更新公布的数据为准。
表3  济宁市水源性高碘地区县
	高碘县（市、区）
	高碘乡镇个数
	高碘乡镇

	微山县
	2
	张楼镇、西平镇

	嘉祥县
	3
	梁宝寺镇、大张楼镇、马村镇

	梁山县
	15
	大路口乡、馆驿镇、韩垓镇、韩岗镇、梁山街办、马营镇、杨营镇、拳铺镇、           徐集镇、赵固堆乡、水泊街办、小路口镇、小安山镇、黑虎庙镇、寿张集镇


注：以上数据为历史数据，近期省级部门会对数据进行调整更新公布，届时以新调整更新公布的数据为准。

表4  济宁市碘缺乏病区县

	县(市、区)
	病区乡镇
个数
	病区乡镇

	任城区
	15
	古槐街办、济阳街办、阜桥街办、越河街办、南苑街办、观音阁街办、安居街办、唐口街办、金城街办、仙营街办、李营街办、南张街办、二十里铺街办、长沟镇、喻屯镇

	兖州区
	10
	鼓楼街办、酒仙桥街办、龙桥街办、兴隆庄街办、新兖镇、大安镇、新驿镇、颜店镇、漕河镇、小孟镇

	曲阜市
	12
	鲁城街办、书院街办、时庄街办、小雪街办、吴村镇、姚村镇、陵城镇、尼山镇、王庄镇、息陬镇、石门山镇、防山镇

	泗水县
	13
	泗河街办、济河街办、金庄镇、泉林镇、星村镇、拓沟镇、杨柳镇、中册镇、苗馆镇、泗张镇、高峪镇、圣水峪镇、华村镇

	邹城市
	16
	钢山街办、千泉街办、凫山街办、峄山镇、看庄镇、香城镇、张庄镇、城前镇、田黄镇、大束镇、中心店镇、北宿镇、唐村镇、太平镇、郭里镇、石墙镇

	嘉祥县
	10
	嘉祥街办、卧龙山街办、万张街办、纸坊镇、金屯镇、孟姑集镇、仲山镇、老僧堂镇、黄硐镇、黄垓镇

	汶上县
	15
	汶上街办、中都街办、苑庄镇、寅寺镇、郭楼镇、南站镇、南旺镇、次邱镇、康驿镇、郭仓镇、义桥镇、白石镇、刘楼镇、杨店镇、军屯乡

	高新区
	5
	王因街办、黄屯街办、柳行街办、接庄街办、洸河街办

	太白湖区
	2
	许庄街办、石桥镇

	经开区
	2
	疃里镇、马集镇


注：以上数据为历史数据，近期省级部门会对数据进行调整更新公布，届时以新调整更新公布的数据为准。

表5  济宁市克山病区县

	病区县（市、区）
	病区乡镇个数
	病区乡镇

	曲阜市
	5
	尼山镇、防山镇、吴村镇、石门山镇、王庄镇

	泗水县
	10
	泗河街办、济河街办、苗馆镇、泉林镇、泗张镇、圣水峪镇、金庄镇、杨柳镇、高裕镇、星村镇

	邹城市
	14
	千泉街办、钢山街办、凫山街办、峄山镇、看庄镇、香城镇、田黄镇、张庄镇、城前镇、大束镇、北宿镇、石墙镇、郭里镇、唐村镇


抄  送：市政府，各县（市、区）政府，市委宣传部、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民政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医保局、市残疾人联合会。
济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5月10日印发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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